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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理谢赫·哈西娜于2019年7

月1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第十三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二、访问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会见哈西娜总理，李克强总理与哈西娜总理举行会

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会见哈西娜总理。双方就中孟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

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

　　三、孟方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指引下，继续朝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把中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四、中方赞赏近年来孟加拉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相信在哈西娜总理领导下，孟加拉国将顺利

完成2021年前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的目标，并为2041年前成为发达国家和早日实现“金色孟加拉”

梦想奠定坚实基础。

　　五、双方对2016年两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来，双边关系呈现的强劲发展势头表示满意。

双方同意将采取必要措施加快落实两国领导人会晤期间达成共识的双边合作项目。双方重申将继续

坚持中孟关系发展的重要原则，包括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尊重和支持彼此根

据本国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尊重和支持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赞赏孟方坚定支持一个

中国原则。孟方感谢中方对孟加拉国加强基础设施发展的持续支持。

　　六、双方同意，加强两国高层交往，积极利用国际多边场合举行两国领导人会晤，扩大两国政

府、立法机关、政党以及两国人民之间各级别交流与合作。双方对定期举行的中孟外交磋商及其他

会晤机制在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并就双边关系以及国际和地区事务充分交换意见方面取得的成果感

到满意。

　　七、双方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为所有参与方提供了一种国际合作模式，也为地区互联互通和

经济一体化带来新的机遇。双方同意充分挖掘各领域合作潜力，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实现

两国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

　　八、双方同意深化经贸、投资、产能等领域合作，扩大互利双赢。中方重视改善两国贸易不平

衡问题，支持孟方扩大孟黄麻制品、水产品、皮革、药物等产品对华出口。双方赞赏吉大港中国经

济产业园区的建设进度，鼓励中国企业对孟经济园区进行投资。双方将继续进行中孟自贸协定联合

可行性研究。

　　双方对中孟友谊八桥、中孟友谊展览中心、帕德玛大桥铁路连接线、卡纳普里河河底隧道、吉

大港地区原油单点系泊及双线管道等重大项目进展表示满意。中方鼓励中国企业赴孟投资，同孟加

强在电力、铁路、公路、港口、通讯、钢铁等领域合作，孟方将为协助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提供良好

政策环境，并保障中方在孟项目和人员安全。



　　九、双方同意加强农业、海洋、科技、气候变化以及建设气候应对中心等方面的合作。中方愿

帮助孟方示范推广优质高产农作物。双方同意继续定期举行中孟海上合作对话，探讨开展蓝色经

济、海事管理、海洋空间规划、联合海洋观测等合作的途径和方法。双方同意加强科技创新合作，

共同推动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开展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和技术转移等

重点合作。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交流合作。中方愿帮助孟方提高应对气候变

化能力。

　　十、双方认为，防务合作是中孟友谊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意保持和加强两军各层级交流，深化

在军工军贸、人员培训、装备技术、舰艇互访、联合国维和等领域合作。

　　十一、双方谴责并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中方支持孟方就打击恐怖主义和维护国家安全稳

定作出的努力，愿在反恐情报共享、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同孟方开展合作。两国执法部门将

进一步加强在打击跨国犯罪、禁毒、人员和项目保护等领域的合作。

　　十二、双方同意继续为孟人员提供人力资源和技能开发方面的培训机会。孟方感谢中方为孟学

生和官员赴华提供教育、培训和奖学金，中方将继续为孟培训公共管理、科技、农业、卫生、艺术

等领域专业人才，帮助孟方开展职业教育，继续为孟学生来华留学提供中国政府奖学金，资助孟杰

出青年科学家来华工作。

　　十三、双方同意加强人文交流，促进两国媒体、智库、青年、妇女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地方之

间的互动。双方同意，根据平等互利原则，不断提升双方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两国民航主管部门

将保持沟通，扩大两国间航权安排，便利两国人员往来。

　　十四、双方重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对于促进四国务实合作及地区整体发展的重要作用，愿意就

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加强沟通与协调，协调各方尽早完成联合研究报告，推进走廊建设取得实

效。

　　十五、双方强调，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致力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双方主张

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关键作用，支持对联合国及其安理会进行必要的改革，增加发展

中国家在安理会的代表性，主张会员国应通过民主协商，在达成广泛共识的基础上，制定全面改革

议程并达成最广泛一致。

　　十六、双方愿加强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中合作，在发展、能源和粮食安全及其他涉及发展

中国家诉求和挑战的全球性问题上加强协调配合，共同致力于推进全球与地区的和平、安全、发展

与繁荣。双方同意在贸易、经济、金融等国际组织中加强协调，支持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

秩序和巩固南南合作的努力。

　　十七、双方反对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愿共同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

边贸易体制，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

　　十八、双方认为，南亚的发展充满活力和潜力。双方重申，致力于实现一个和平稳定、开放包

容、发展繁荣的南亚。双方同意加强在地区合作机制中的协调与合作。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936


